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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通知 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气温日趋上升，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已进入易发期、

高发期。为进一步加强防溺水教育和管控，强化部门联

动，织密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保护网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强化责任落实 

要牢固树立“预防为主”的理念，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

负责”和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原则，切实做

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。 

（一）教育部门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落实防溺水“十

个一”要求，突出“三个重点”进行教育，即：重点时段、重

点人群、重点内容。重点时段是上、下午放学，节假日，

高、中考以后；重点人群是农村留守儿童、单亲家庭和进

城务工人员子女；重点内容是“六不”，即：不私自下水游

泳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，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

况下游泳，不到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，不

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，不熟悉水性的青少年不擅自下水施

救。 

做好暑期大家访活动。能直接走村入户的，老师要到

学生家里进行家访活动；不能直接与家长联系的，采取电

话、短信等方式与家长取得联系，明确家长监护人责任，

家长要强化法定监护人责任意识，加强教育和看护。 

（二）宣传部门。组织广播电视、报纸、网站等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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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，坚持正面宣传，加强学生游泳安全和防溺水公益广

告宣传，对警示教育和经验做法开展全方位、立体式宣

传，营造浓厚的全社会防溺水氛围。 

（三）民政部门。充分发挥村委会、居委会熟悉当地

水情的作用，落实水域管理责任，定期组织对存有安全隐

患的水域进行排查，建立水域巡查制度；对有安全隐患的

水域进行排查登记建档，并在水边设立警示标牌；在事故

易发地段和多发季节认真组织辖区内的水域巡查工作，创

造条件安排专人看守。各村（居）委会应采取开放农家书

屋、留守儿童之家、电化教育网络等措施，组织一些文体

娱乐活动，为青少年活动提供相关场地。村（居）委会要

将青少年儿童安全服务、丰富青少年儿童业余文体生活写

入村（居）规民约。 

（四）水利部门。进一步加强水库和内河管理，排查

危险水域，特别是洪涝灾区水域。各类水库、河流按照属

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的原则，检查维修警示标志，监督管理

人员加强巡查，劝告青少年儿童不要擅自下水。 

（五）公安部门。进一步完善溺水事故救援工作预

案、治安秩序维护工作预案、调查工作预案，建立溺水事

故快速反应机制，确保社会稳定。 

（六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。进一步加强对采砂、取土、

取石场所的安全检查和管理，督促相关企业或镇村对闭坑矿

山遗留下来的坑洼进行回填，无法回填的立即设立警示标志

和防护设施。 

（七）乡镇党委政府、村（居）委会。要把预防青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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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儿童溺水工作作为安全生产的大事要事，视为最大的民

生工程，切实发挥熟悉当地情况和直接联系群众的优势，

落实乡镇干部包村、村干部包组的责任制。进一步强调监

护人的监护责任，切实担负起监护的义务。要严格落实警

示标志和防护设施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

溺水工作。 

二、强化部门联动 

根据宣城市政府印发的《宣城市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

作办法》，各职能部门要发挥作用，共同做好防溺水工作。教

育部门要发挥协调、牵头作用，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，认

真落实教育的责任。根据各职能部门职责和上级要求，督促

各部门切实履行职责，落实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的工作

措施。 

三、强化督导检查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职能部门即日起要立即组织开展

一次全面自查，对查出的隐患和突出问题，要限时整改。

市政府将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，对各地各部门开展预防青

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情况进行督查。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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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广德市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整治 

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
桃州镇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《广德市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业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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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德市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

 

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时期的安全生产工作，

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欣佳洒店坍塌事故教训，强化安全生产管

理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安徽省安全生产委

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复工复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

通知》（皖安明电〔2020〕1 号）、《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

公室关于切实加强涉疫场所和复工复产安全防范的紧急通

知》（皖安办〔2020〕7 号）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

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房屋市政工程开复工质量安全

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质〔2020〕106 号）、《安徽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关于开展全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暨老旧危房安

全隐患排查工作督查的通知》（建质函〔2020〕212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目标要求 

建立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治理长效机制，积极宣传、落实

住宅使用安全责任主体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

全面排查老旧房屋安全隐患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

安全。 

二、房屋排查范围 

市区（城区建成区）已建成交付使用的老旧房屋。重点

排查整治以下房屋：  

（一）建筑年代较长、建设标准低、失修失养严重的房

屋。  

（二）往年已鉴定房屋安全等级为 C 级和 D 级的而未

经处理的房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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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消防、电梯、小区活动场所、地下室等重要设

施设备和共用部位的维护保养不到位的房屋。  

（四）对房屋进行改建、加层、修缮、加固，或改变原

有房屋规定用途的房屋。  

（五）对原有房屋涉及拆改房屋主体结构或承重结构，

或明显加大荷载的房屋。  

（六）已入住以及在建保障性住房、棚户区改造安置住

房的房屋质量安全状况。  

（七）其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。 

三、实施主体 

（一）市住建局负责已交付、在建保障性住房的排

查。 

（二）市直相关单位负责本单位及本系统所管辖使用

的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及其他用房的排查。 

（三）桃州镇及所辖社区（村）负责城区范围内除各单

位房屋以外的所有房屋排查。 

各实施主体需确定一名分管负责人和业务经办人员负

责该工作，对日常排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危险房屋，要

将其损坏情况、危险程度等及时登记，并同步填写《广德市

房屋使用安全排查表》（见附件 2）于 5 月 15 日前报送至市

房管中心。（工作联系人：李承富；联系电话： 6023357、

13856361662）。 

四、2020 年房屋安全排查方式和步骤 

    （一）自查自报阶段（4月 30日至 5月 15日）。各实施

主体对本排查范围内的老旧房屋进行全面自查，对老旧房屋

的安全状况、基本信息、管理情况等调查建档，做到“一房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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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”；填写《广德市房屋使用安全自查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于 5

月 15 日前，将房屋档案和表格报送至市房地产管理中心。 

    （二）核查核准阶段（5月 20日至 6月 5日）。在自查

的基础上，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危险程度进行鉴定确

认，并下达整改通知书，督促各房屋产权人、管理人和使用

人必须在 5 月 31 日前采取处置措施整改到位，彻底消除隐

患；对不能判定危险性等级的，可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

定。 

    （三）检查验收阶段（7月 1日至 7月 15日）。各相关

责任单位对自辖范围内整治情况及相关处理措施统计汇总，

报送至市房管中心。 

五、组织领导 

成立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领导组（见附件 1），

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督促实施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，组织

市住建局质检与安全站、房管中心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、桃

州镇及社区人员参加工作。  

 

附件：1.广德市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领导组 

2.广德市房屋使用安全排查表 

3.广德市房屋使用安全自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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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德市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领导
组 

 

组  长：邱铁军（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） 

副组长：夏金海（市政府办） 

徐锦祥（市住建局） 

窦永高（市房管中心） 

成  员：徐德义（市住建局） 

张  继（市房管中心） 

李方国（桃州镇）  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市房管中心，窦永高

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工作具体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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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广德市房屋使用安全排查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序号 姓   名 房屋座落 建筑年代 面积(㎡) 房屋结构 房屋用途 等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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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广德市房屋使用安全自查表 

产权单位（使用单位）： 

房
屋 

地
址 

 

房
屋 

概
况 

房屋层
数 

建造
年代
（份
） 

建筑
面积 

房屋
用途 

结构
类型 

产权
性质 

有无
物业 

       

排
查 

情
况 

地基基础 主体结构裂缝 围护结构损坏 其他 

不均
匀沉
降 

损
坏 

墙 梁 板 柱 

填
充
墙 

隔
断 

门
窗 

屋
面 

抹灰
大面
积脱
落 

           

排
查
单
位
初
步
意
见 

有安
全隐
患 

 

排查人： 

排查单位： 

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序
号： 

无安
全隐
患 

 
日
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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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 

清理情况的通知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，推进依法行政和法

治政府建设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

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18〕185

号）和《宣城市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宣司〔2019〕99 号）要求，自 2019 年 12 月份以来，

全市开展了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。经市政府第 12 次常

务会议研究决定，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 6 份、失效行政规范

性文件 4 份、修订行政规范性文件 9 份、保留行政规范性文

件 13 份。凡宣布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，自本通知印发之

日起，一律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 

 

附件: 1.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（废止） 

2.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（失效） 

3.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（修订） 

4.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（保留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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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 

序
号 

文件名称 文件号 
解释单

位 

清

理

意

见 

1 
关于印发广德县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

所）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

政办

〔2015〕18

号 

市场

监管

局 

废

止 

2 

批转县市场监管局关于做好立项、环

评、完税证明等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

审批登记注册工作实施方案、广德县进

一步规范城区浴室经营管理工作方案的

通知 

政办

〔2015〕

117 号 

市场

监管

局 

废

止 

3 
关于印发广德县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管理

试行办法的通知 

政办

〔2016〕

116 号 

市场

监管

局 

废

止 

4 
关于印发广德县加快电子商务集聚发展

若干政策（暂行）的通知 

政办

〔2015〕11

号 

商

务局 

废

止 

5 
关于印发广德县社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

（2017 年样本）的通知 

政办

〔2017〕

135 号 

发改委 
废

止 

6 
关于印发广德县农田水利“最后一公里”建

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政办

〔2018〕78

号 

水利局 
废

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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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序
号 

文件名称 文件号 
解释单

位 

清理

意见 

1 
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全县金融业

发展意见的通知 

广政〔2013〕

136 号 

金融服

务中心 
失效 

2 
关于印发广德县深化金融改革工

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

广政〔2014〕

88 号 

金融服

务中心 
失效 

3 
关于印发广德县农村住房抵押贷

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广政〔2014〕

198 号 

金融服

务中心 
失效 

4 
关于印发广德县政府投资项目审

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

政办〔2013〕

18 号 
审计局 失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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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序
号 

文件名称 文件号 
解释

单位 

清理

意见 

1 
关于印发广德县加油站（点）规划建设

及成品油市场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

政办〔2011〕

107 号 
商务局 修订 

2 
关于印发广德县促进外贸健康发展实施

意见的通知 

广政〔2016〕

11 号 
商务局 修订 

3 
关于印发广德县市政消火栓建设和维护

保养管理规定的通知 

政办〔2013〕

103 号 
住建局 修订 

4 
关于印发广德县市政设施养护管理办法

的通知 

政办〔2014〕

201 号 
住建局 修订 

5 
关于印发广德县城市商业房地产项目开

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
政办〔2013〕

86 号 
住建局 修订 

6 
关于印发广德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职责

规定的通知 

广政〔2010〕

65 号 

应急管

理局 
修订 

7 
关于印发广德县规范和明确危险化学品

安全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 

广政〔2012〕

69 号 

应急管

理局 
修订 

8 
关于印发广德县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的通知 

政办〔2016〕

140 号 

科技局 

市场监

管局 

修订 

9 
关于印发广德县猪肉市场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的通知 

政办〔2014〕

83 号 

市场监

管局 

农业农

村局 

修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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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序
号 

文件名称 文件号 
解释

单位 

清理

意见 

1 
关于印发广德县在岗乡村医生参加基

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

政办〔2018〕

130 号 

人社

局 
保留 

2 

印发关于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给

予奖励等两个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

知 

政办〔2019〕

49 号 

人社

局 
保留 

3 
关于印发广德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

政办规

〔2018〕29 号 

人社

局 
保留 

4 
关于印发广德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实施细则的通知 

政办规

〔2018〕30 号 

人社

局 
保留 

5 
关于印发广德县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

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

政办〔2017〕

158 号 

公安

局 
保留 

6 
关于印发广德县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

设扶持政策的通知 

政办〔2016〕

141 号 

科技

局 
保留 

7 关于印发广德县公共租赁住房社会化

收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
政办〔2015〕

79 号 

住建

局 
保留 

8 关于印发广德县 2017 年公共租赁住房

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

政办〔2017〕

85 号 

住建

局 
保留 

9 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实施意见

的通知 

广政〔2019〕

42 号 

住建

局 
保留 

10 关于印发广德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跟

踪审计管理办法的通知 

广政〔2015〕

3 号 

审计

局 
保留 

11 关于印发广德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

计监督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 

广政〔2018〕

5 号 

审计

局 
保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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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关于印发广德县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

展建设投入暂行办法的通知 

政办〔2016〕

66 号 

卫健

委 
保留 

13 
关于印发广德县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

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 

政办〔2018〕

23 号 

卫健

委 
保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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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1-3  

今年以来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

验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坚强领导下，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

工作，加大“六稳”工作力度，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，生产

生活秩序加快恢复，基本民生得到有效保障。 

 

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，一季度我市生产总值

72.3 亿元，同比下降 3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 3.6 亿元，

下降 5.8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 33.7 亿元，下降 3.4%；第三产

业增加值 35 亿元，下降 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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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一季度经济运行特点 

（一）农业生产有所下滑，家禽蔬菜种植小幅增长。一季

度我市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增长 3.5%和 3.3%，家禽出

栏 689.4 万只，同比增长 1.3%，活鸡出栏 548.7 万只，同比

微增1.1%。生猪存栏7.9万头，与去年一季度相比下降53.6%，

能繁母猪 6567 头，同比下降 19.8%，生猪出栏数 7.1 万头，

降幅达 24.2%，猪肉产量 6703.6 吨，下降 24.4%。一季度我

市家禽存栏 535.8 万只，同比下降 6.6%，活鸡存栏 446.2 万

只，同比下降 6.9%。 

（二）工业生产下降，部分行业增长较快。一季度，全市

338 家规模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1.1%，增加值同比增长

0.8%，分别高于安徽省、宣城市 6.1 和 1.8 个百分点。从新

动能驱动成果看，一季度，全市 124 家规模以上战略新兴产

业实现产值 61.3 亿元，增长 5.0%，高于全市规工产值增幅

3.9个百分点；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14.4亿元，增长 1.1%，

高于全市规工增加值平均增幅 0.3 个百分点。从主导产业带

动作用看，3 月末，机械制造和信息电子业实现产值 52.8 亿

元，增长 4.9%，高于全部规模工业产值增幅 3.8 个百分点；

机械制造和信息电子产值占规模企业产值的比重为 40.2%，

较去年同期提高 4.3 个百分点。从优势行业支撑情况看，1-3

月，全市 31 个行业大类中，有 16 个行业保持增长，增长面

达 51.6%。其中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、通用设备制造业和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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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3 个行业 3 月份生产增

速较快，增加值分别增长 28.7%、16.5%和 35.3%，上拉全市

工业增长 4.6、5.3 和 8.6 个百分点。 

（三）固定资产投资转负为正，房地产投资增速较快。

一季度，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.5%，增幅比宣城市

高 18.8 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工业投资增长 32.3%；工业技改投

资增长 49%；民间投资增长 21.5%；制造业投资增长 36.2%，

增速分别居宣城市第 1、1、2、1 位。 

一季度，房地产开发投资 7.2 亿元，增长 59.5%，增速居

宣城市第 1 位；商品房销售面积 11.1 万平方米，增长 8.9%。 

（四）市场销售回暖， 生活必需品和建材销售较快增长。

一季度，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.4亿元，同比下降 9.2%，

降幅比宣城市低 0.8 个百分点。其中，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

额 4.4 亿元，下降 9.6%，降幅较 1-2 月收窄 11.8 个百分点。

从 3 月份当月数据看，我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

12.8%，当月增速较 2 月提高 73.4 个百分点，消费市场呈现

向好趋势，回升势头明显。由于疫情影响生活必须品类的价

格上涨，使得我市限额以上粮油类、日用品类同比增长 30.6%；

另外受益于我市投资和建筑业市场的逐步恢复，一季度限额

以上家具建材类销售同比增长 9.2%。 

（五）进出口放缓，利用外资增加。一季度，全市进出

口总额 1.1 亿美元，同比下降 15.4%。其中，出口 1 亿美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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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降 18.9%；进口 0.1 亿美元，增长 54.9%。实际利用外商直

接投资 7924 万美元，增长 9%。 

（六）财政收入保持稳定，税收占比保持高位。一季度，

全市财政收入 12.6 亿元，同比增长 5.3%，增速居宣城市第 1

位。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0.9 亿元，占财政总收入的 86.6%；

非税收入完成 1.7 亿元，占财政总收入的 13.4%。 

（七）金融机构新增存贷款同比增加，贷款结构趋于优

化。3 月末，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348.6 亿元、

增长 12.8%，余额比年初增加 22.1 亿元。人民币贷款余额

281.5 亿元、增长 20%，余额比年初增加 24.8 亿元。余额存

贷比为80.8%。其中投放实体经济余额115.6亿元，占比41.1%，

投放实体经济新增 5.5 亿元，占新增贷款 22.2%。 

（八）居民收入增速稳定。一季度，全市居民人均可支

配收入 8010 元，同比名义增长 2.0%。其中，城镇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 10641 元，增长 1.9%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5368 元，增长 1.7%。 

 

 


